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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林派出所辖区公安辅助力量服务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11N00245797920252640

甲方：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乙方：上海安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为了积极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稳定、预防和打击犯罪、服务人民群众等各项工作任务，

全面提升三林镇三林派出所管辖区域社会、治安秩序的防控水平，现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

上，经友好协商签订本服务合同，以共同遵照执行。

一、服务内容

1)协助派出所治安整治、街面防控、参与综合整治及其他辅助工作。

2）参与街面巡逻防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社会面防控等工作，具体任务由所属派出

所指定。

3)协助执法部门维护管理区域内的社会治安秩序，参加抢险救灾工作，协助应对突发事

件，帮助群众排忧解难，保护公私财产安全和人民群众的人身安全。

4)全力做好各类整治现场秩序稳定工作，妥善应对影响整治的各种突发事件，为完成工

作目标创造良好的环境。

5）协助派出所信息报送、图像监控等工作。

二、合同期限

服务期 12 个月，2025 年 9 月 5 日至 2026 年 9 月 4日。

三、工作量、费用、结算方式

1、本项目总工作量不少于 173304 小时，因政策原因工作量可能有所调整，具体以甲方

通知为准。

2、服务费用

本合同服务费总计 6027513 元（大写：陆佰零贰万柒仟伍佰壹拾叁元整）。本合同总价

按工作量 173304 小时计算，具体分项价格在投标报价表中有明确说明；并在本合同补充条

款明确。

3、支付方式

1）每 3 个月支付一次，先做后付。

2）乙方提供日常服务清单，由甲方相关部门核实确认，按实结算，结合服务期的考核

结果进行核算支付。

3）若全服务期（12 个月）实际工作量费用超出合同总额，超出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

甲方不再另行支付。

4）服务过程中涉及的食、宿、加班、服装、设备、交通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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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双方权利及义务

（一）甲方权利义务

1、制定或委托区域所属派出所制定针对服务区域相应的管理制度，根据实际情况明确

目标任务及工作职责；

2、会同区域所属派出所制定针对乙方服务的奖惩考核办法，监督检查乙方在人员管理、

服务效果、制度执行等方面的情况；

3、协助乙方做好选配服务人员的教育、培训、指导工作；

4、会同区域所属派出所监督、考评乙方选配服务人员的日常工作，对所发现不符合甲

方要求的员工及负责人，有权向乙方提出辞职、更换等要求；

5、按照合同约定方式与乙方结算并及时支付服务费用；

6、安排相关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与协助乙方开展工作；

7、在乙方履行合同约定服务内容过程中出现的非乙方原因的各类状况，给予及时的指

导和帮助。

（二）乙方权利义务

1、按照服务合同约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自觉接受甲方监督检查；

2、日常执勤所需的装备、服装、电瓶车等，由乙方按照方案自行配备。

3、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支付选派服务人员的劳动报酬，提供必要的劳防用品；

4、按照合同要求选派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根据甲方的要求及时更换不符合要求的工

作人员或负责人；

5、注重对选派服务人员的素质审查、教育培训、监督检查及奖罚工作，确保服务人员

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

6、对工作中违反甲方及区域所属派出所工作制度及考核标准的服务人员进行教育、警

告、批评、处罚、辞退，并自觉接受甲方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

7、对乙方选派服务人员在工作中失职或违反甲方或区域所属派出所工作制度造成的损

失承担相应责任；

8、在工作过程中，乙方必须无条件服从甲方的调配并不折不扣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

工作。工作中出现的安全事故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职责。

五、服务要求与标准

1、乙方须贯彻先进的服务理念，落实执行管理服务方案、作业标准，若与区域所属派

出所指定的服务标准发生冲突时按照区域所属派出所的标准执行。

2、在分配的管理区域内实行规定时间立岗与应急服务，服务人员有明显的执勤标志，

有巡逻记录、应急预案，做到文明执勤，确保各项安保措施落实。

3、完成区域所属派出所及甲方交办的各项安保管理服务工作。保证选派服务人员足额

到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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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违约责任

1、由于甲方未履行本合同相关约定的，导致乙方不能完成管理目标的，乙方有权要求

甲方在一定时期内解决，逾期未解决或协商未果的，乙方有权终止合同，对乙方造成的经济

损失，由甲方按实赔偿。

2、由于乙方违反本合同相关约定的，从而不能完成服务目标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

一定期限内整改、逾期未整改或协商未果的，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对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乙方按实赔偿。

七、争议解决方式

在本合同执行中如发生争议，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一方有权

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讼诉解决。

八、附件

1、双方可对本合同之条款进行补充，并以书面形式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效力。

2、本合同之附件（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考核测评表）为本合同有效组成部分，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3、本合同在履行期间如遇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按有关法律规定及

时协商处理。

九、其他

1、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后即时生效。

2、其他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再另行协商。

3、本合同为中小企业预留合同。

补充条款

1:工时单价：34.78 元/小时。

甲方（盖章）：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

政府

乙方（盖章）：上海安琦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王震东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徐建友

联系电话：58493330 联系电话：13918646424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凌兆路 585 号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陆路 412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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